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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卫 生 经 济 学 会
粤卫经〔2026〕104 号

关于召开医疗器械应用评价分会换届大会暨医疗器械

综合价值评估和应用评价学术年会（第二轮）的通知

各医疗机构、医疗器械同行：

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医疗器械应用评价分会换届大会暨医疗

器械综合价值评估和应用评价学术年会将于2026年 4月 18日在广

州召开。

本次会议将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及医院管理者担任演讲嘉宾，分

享医疗器械综合价值评估和应用评价领域最新管理实践和先进经

验，并对热点问题、最新进展进行讨论，届时各医疗机构、科研院

所、高等院校、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等单位的领导、专家、管理人员

将参加本次盛会，预计参会人数在 300 人以上。为确保会务工作有

序开展，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会议时间和地点

（一）会议时间：2026 年 4 月 18 日

（二）会议报到：2026 年 4 月 18 日 8:00-9:00

（三）会议地点：广州逸林假日酒店（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

北 2号）

二、参会人员

（一）相关行政部门领导、医疗器械知名专家；

（二）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医疗器械应用评价分会全体人员；

（三）医疗机构及相关企事业单位代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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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会议内容（详见附件 1：会议议程）

四、会议注册

（一）会议费：600 元/人，食宿交通费自理；

（二）分会特邀嘉宾及拟任副会长以上人员免注册费；

（三）企业代表参会按企业参展标准收费。

（四）付款方式：

1、扫描下面二维码缴费

2、转账

开户名称：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

开户银行：广发银行广州分行流花支行

银行账号：121201516010000923

（付款备注：4.18 医疗器械应用评价分会会议）

3、现场缴费

五、报名方式：请在 2026 年 4 月 7 日前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

报名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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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会务联系方式

李靖雯 15914331138

叶月华 17724508012

附件：1、会议议程

2、会议住宿及预订

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

2026 年 3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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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医疗器械应用评价分会换届大会暨医疗器械综合价值评估

和应用评价学术年会议程

2026 年 4 月 18 日

会议时间：9:00-12:40 会议地点：广州逸林假日酒店二楼牡丹厅

时间 内容 主持

8:00-9:00 会议签到

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医疗器械应用评价分会换届大会

9:00-9:05 会议开幕式（介绍与会领导和嘉宾）

柯晓晖

中山大学附属第

三医院

9:05-9:15
《换届筹备工作报告》

--何若淼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

冯惠强

广东省卫生经济

学会

9:15-9:25

宣读《关于同意第三届医疗器械应用评价分

会委员名单的批复》

--饶克俭 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

选举及颁发证书

9:25-9:40

新任医疗器械应用评价分会会长讲话

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陈星伟会长讲话

广东省卫健委民营医院和卫生社团组织联合

党委邓林峰副书记讲话

9:40-9:45 大会合影

柯晓晖

中山大学附属第

三医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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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器械综合价值评估和应用评价学术年会

9:45-9:50
会议开幕式致辞

--张焕金 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院长 方奕海

南方医科大学珠江

医院
9:50-10:30

《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宏观环境与形势分

析》

--柴培培 国家卫健委发展研究中心

10:30-10:40 茶歇交流

10:40-11:20

《医疗器械综合价值评估支持创新技术临

床应用》

--宣建伟 中山大学医药经济研究所

赵晖

香港大学深圳医院

11:20-11:50

《医疗器械综合价值评估专家共识的探索

与应用》

--余冬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

张菊

中山大学肿瘤防治

中心

11:50-12:10
会议总结

--王连伟 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

涂咏涛

珠海市人民医院

12:10-12:40 午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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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会议住宿酒店及预订

1. 酒店名称：广州逸林假日酒店

2. 酒店地址：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 2号

3. 房间价格：双床房 250 元/人/晚，均需拼房（含早餐）

4. 联系方式：020-66618886 酒店前台（林经理）

5. 预订方式：扫描下方二维码预定酒店

6. 注意事项：

 酒店协议优惠价格只限在会议期间（2026 年 4 月 17 日入住

-2026 年 4 月 18 日退房）享有；由于客房数量有限，酒店将

本着先预订先确认的原则。

 房间数量有限，请尽快确认行程并预定房间。若您已预订成

功，但由于行程变化需要取消订单，在距离入住时间超过 1

天的情况下可以免费取消；如果距离入住时间小于等于1天，

则不能退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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